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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远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从轻和减轻处罚清单》
免罚清单

1

对个人在

公共场所

随地吐痰、

便溺，乱扔

果皮、纸

屑、烟蒂、

口香糖、废

电池以及

各种食品

包装物等

废弃物；乱

倒垃圾、粪

便和污水

的行政处

罚

440214008000 1.《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

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蒂、口香糖、废电池以及各种食

品包装物等废弃物；禁止乱倒垃圾、粪便和污水”。第六十六条：“个

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工作的主管部门或者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2.《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禁

止下列影响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行为：（一）随地吐痰、便溺;（二）

乱扔瓜果皮核、纸屑、烟蒂、口香糖、塑料等废弃物;（三）乱扔动

物尸体；（四）在市区的屋顶、天台使用粪便、粪水种植植物；（五）

乱倒垃圾、污水、粪便;（六）在露天场所、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垃

圾或者其他废弃物；（七）其他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的行为。

《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违反

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可以处警告或者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第二十九条第四款：

“违反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对

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罚款”。

1.个 人 初 次 违

法；2.危害后果

轻微并经责令改

正后及时整改，

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等方式

2

对个人在

主要街道

临街的建

筑物或者

构筑物的

外立面、屋

440214008000 1.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

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建或者

封闭阳台必须符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

1.个人初次违法，

堆放、吊挂有碍

市容的物品1处；

2.危害后果轻微

并经责令改正后

及时整改，及时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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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阳台、

窗外、平

台、外走

廊，堆放、

吊挂影响

市容的物

品的行政

处罚

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
2.《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主要

街道临街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外立面、屋顶、阳台、窗外、平台、

外走廊，不得堆放、吊挂影响市容的物品”。第十四条第四款：“违

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警

告或者 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警告或者 100 元

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改正违法行为。

3

对单位和

个人擅自

占用城市

道路、地下

通道、人行

天桥及其

他公共场

所和道路

临时停车

泊位从事

设摊经营、

兜售物品

等活动的

行政处罚

事项系统尚未

记载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城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下列行为：（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第四十二条：“违反

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及其他

公共场所和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从事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等活动”。第

十六条第三款：“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

位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

罚款”。

1.单位或个人初

次违法，占用面

积少于1平方米；

2.危害后果轻微

并经责令改正后

及时整改，及时

改正违法行为。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

4

对单位和

个人擅自

在树木、建

筑物、构筑

物、道路、

电线杆、灯

柱或者其

440298207000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在城市绿地内，禁

止下列行为：（二）在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和悬挂重物；”
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

并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由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

（二）、（三）项规定的，处以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1.单位或个人初

次违法，张挂、

张贴、刻画、涂

写不超过 1处且

面积不超过 0.25

平方米；

2.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要求

当事人签订承诺

书、劝导示范、

警示告诫、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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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施上

张挂、张

贴，在城市

建筑物、设

施以及树

木上刻画、

涂写的行

政处罚

2.《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树木、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电线杆、灯

柱或者其他设施上张挂、张贴；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

上刻画、涂写”。第十九条第三款：“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警告或者 500元以上 3000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警告或者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并经责令改正后

及时整改，及时

改正违法行为。

加强行政检查

5

对个人在

城市道路、

公共场所

遛放宠物，

对宠物所

排泄的粪

便未及时

清除的行

政处罚

事项系统尚未

记载

《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在城市市区范

围内携带犬、猫等动物外出的，应当由成年人用牵引带牵领或者装

入笼内，主动避让行人，即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携带依法需

要进行疫病强制免疫的动物外出的，应当携带已免疫证明或者为动

物佩戴相应标牌。犬只应当佩戴口嚼或者嘴套，并禁止进入人口密

集区域。” 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未即时清理动物的粪便等排泄物，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由县级以

上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的主管部门或者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清除污物，处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除未即时清理

动物的粪便等排泄物外，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或者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2.《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

市道路、公共场所遛放宠物，对宠物所排泄的粪便，饲养人应当及

时清除”。第四十条第三款：“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 200元罚款”。

1.个人初次违

法，未即时清理

动物的粪便等排

泄物 1处；

2.危害后果轻微

并经责令改正后

及时整改，及时

改正违法行为。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

6

对单位和

个人擅自

在街道两

侧和公共

场地堆放

440298214000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

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

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

1.单位和个人初

次违法，堆放物

料 1处；

2.危害后果轻微

并经责令改正后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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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影响

市容的行

政处罚

续。”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二）未经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

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

的；”

及时整改，及时

改正违法行为。

行政检查

7

对个人未

经批准擅

自饲养家

畜家禽影

响市容和

环境卫生

440214009

000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按国家行政建制设

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

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第三十五条“ 饲养家

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

处以罚款。”

1.擅自饲养家畜

家禽数量不超过

2只；

2.违法情节轻微；

3.自行纠正或者

责令改正后及时

整改；

4.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行政处

罚法》第

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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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处罚清单

裁量幅度

1

对运输煤

炭、垃圾、

渣土、砂

石、土方、

灰浆等散

装、流体物

料的车辆，

未采取密

闭或者其

他措施防

止物料遗

撒的行政

处罚

事项系统尚

未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第

一款：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

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

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

行驶。第一百一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

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

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

料遗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1. 及时改正违

法行为，并且危

害后果轻微；积

极主动减轻、消

除危害后果；

2.或者存在其他

法定应当从轻处

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二条

未密闭裸露面积2平方米以

内(含2平方米)或者造成遗

撒的长度少于 10 米（含 10

米）的情形

：责令改正，处

2000 元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

劝导示范、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行政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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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幅度

2

对单位和

个人随意

倾倒、抛撒

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

的行政处

罚

4402140190

00

第十五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

圾”。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

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

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轻微

经责令后立即清

理倾倒、抛撒或

堆放的建筑垃

圾，积极消除或

者减轻危害后

果；

2.或者存在其他

法定应当从轻处

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二条

倾倒、抛洒、堆放城市建筑

垃圾少于 4平方米（或2立

方米）的情形

给予警告；并对

单位处 5000 元罚款，对个

人处 50 元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

劝导示范、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行政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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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幅度

3

对擅自占

用城市绿

地的行政

处罚

4402140370
00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已占用的

必须限期归还，并恢复城市绿地的使用功能。” 第

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占

用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出，恢复绿化，并按

照每平方米处以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罚款。违

反本条第四款规定，损坏相关设施、不缴纳恢复

绿化补偿费的，责令限期缴纳和赔偿；超过占用

期限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

地占用费的二倍罚款。”

1.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危害后果，

恢复绿化的；

2.或者存在其他

法定应当从轻处

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二条

占用面积少于 10 平方米的

情形

按照每平方米处

以 300 元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加强教育、

劝导示范、

及时复查

整改情况、

加强行政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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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处罚清单

1

对在城市

绿地内，

攀、折、钉、

栓树木，采

摘花草，践

踏地被，丢

弃废弃物

的行政处

罚

440214306000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在
城市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三）攀、折、钉、

栓树木，采摘花草，践踏地被，丢弃废弃物；” 第

三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

侵害、恢复原状，并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承担赔偿责

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

处以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1.积极采取措施进

行补种补栽、清理

废弃物，消除危害；

2.或者存在其他法

定应当减轻处罚的

情形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二条

攀、折、钉、栓树干直

径少于 10 公分树木，

或践踏地被少于 0.25

平方米，或在城市绿地

内丢弃废弃物1处，或

采 摘 花 草 棵

（朵）的的情形

对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处以 100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

期改正，加

强教育、劝

导示范、及

时复查整改

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

2

对个人在

城市照明

设施上刻

划、涂污的

行政处罚

440214332000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

下列行为：（一）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八条规定行

为之一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1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1. 按照要求改正，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危害后果，恢复原

状，未对城市照明

设施造成实质损

坏；

2.或者存在其他法

定应当减轻处罚的

情形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二条

在城市照明设施上

刻划、涂污少于 2 处

的情形

对个人处以

2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

期改正，加

强教育、劝

导示范、及

时复查整改

情况、加强

行政检查


	



